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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执法类别
	执法事项
	执法依据
	应提交的审核材料
	审核重点

	1
	行政处罚
	责令旅行社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
	《旅游法》第九十五至一百零一条，第一百零四条；
《旅行社条例》第四十七、四十八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五、五十九、六十二、六十三条；
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三、二十四条等
	调查报告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意见及情况说明、执法决定书代拟稿、承办机构集体讨论记录等
	（一）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（二）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（三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；罚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（四）程序是否合法，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。

	2
	行政处罚
	 
对导游人员处以吊销导游证处罚
	《旅游法》第九十八、一百零二条；
《旅行社条例》第五十九、六十三条；
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三、二十四条；
	
	

	3
	行政处罚
	对自然人处以人民币5千元（不含）或对单位处以人民币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上的较大数额罚款
	《旅游法》第九十八、一百、一百零五条；
《旅行社条例》第四十六、四十七、五十一、五十九条等
	
	



